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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建设项目名称
	健康保健食品和中药饮片资源开发项目（一期）

	建设单位名称
	青海欣科实业有限公司

	建设项目性质
	新建□  改建☑  技改□  扩建□

	建设地点
	青海生物科技产业园迎新路5号食品保健品集聚区4号楼

	主要产品名称
	中药饮片

	设计生产能力
	年产中药饮片500t

	实际生产能力
	根据市场需求，实际年产中药饮片50t

	建设项目环评时间
	2019年10月
	开工建设时间
	2019年10月

	调试时间
	--
	验收现场监测时间
	2023年11月

	环评报告表

审批部门
	西宁市生态环境局
	环评报告表

编制单位
	北京国环益达环保技术有限公司

	环保设施设计单位
	--
	环保设施施工单位
	--

	投资总概算（万元）
	1800
	环保投资总概算
	6
	比例
	0.33%

	实际总概算（万元）
	1200
	环保投资
	8.5
	比例
	0.71%

	验收监测依据
	法律、法规与行政规章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修订），2015年1月1日；

（2）《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修订），2018年12月29日；

（3）《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修订），2018年10月26日；

（4）《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修订），2018年1月1日；

（5）《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修订），2020年9月20日；

（6）《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2022年6月5日；

（7）《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2019年1月施行；

（8）《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国务院682号令，2017年10月1日）；

（9）《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水十条）国发[2015]17号， 2015年4月2日；

（10）《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气十条）国发[2013]37号2013年9月10日；

（11）《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土十条）国发[2016]31号，2016年5月31日；

2、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

（1）《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国环规环评[2017]4号，2017年11月20日发布实施）；

（2）环境保护部办公厅函 环办环评函[2017]1235号《关于公开征求《关于规范建设单位自主开展建设项目环境保护验收的通知》意见的通知》（2017年8月）；

（3）《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指南 污染影响类》（生态环境部 2018年5月16日）；

（4）《关于建设项目环境保护设施竣工验收监测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环发[2000]38号）；

（5）生态环境部办公厅 环办环评函〔2020〕688号关于印发《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行）》的通知（2020年12月）。

3、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及审批部门决定
（1）西宁市生态环境局 《关于青海欣科实业有限公司健康保健食品和中药饮片资源开发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宁生建管〔2019〕64号），2019年10月21日；

（2）北京国环益达环保技术有限公司编制了《健康保健食品和中药饮片资源开发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2019年10月；
4、其他相关文件

（1）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委托书；
（2）青海欣科实业有限公司提供的其他相关资料。

	验收监测评价标准标号级别限值
	本次验收调查原则上采用工程环境影响评价时所采用的环境标准，对已修订新颁布的标准提出验收后按照新标准进行达标考核的建议。

1、废气
根据环评及批复，项目运营期产生的生产工艺粉尘等大气污染物执行《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中的二级排放浓度限值。
表1-4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污染物

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
执行标准
颗粒物
1.0mg/m3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

2、噪声

根据环评及批复，噪声执行《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的2类功能区限值，具体详见下表；

表1-5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Leq：dB（A）

类别

昼间

夜间

依据

噪声

60
50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
GB12348-2008（GB3096-2008）2类

3、废水

根据环评及批复，《中药类制药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21906-2008）适用范围中的规定：“企业向设置污水处理厂的城镇排水系统排放废水时，有毒污染物总汞、总砷在本标准规定的监控位置执行相应的排放限值；其他污染物的 排放控制要求由企业与城镇污水处理厂根据其污水处理能力商定或执行相关标准，并报当地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备案；城镇污水处理厂应保证排放污染 物达到相关标准要求。”本项目废水不含有毒污染物总汞、总砷。根据食品、保健品集聚区污水处理站以及西宁市第五污水处理厂纳管水质要求，最终确定本项目废水经食品、保健品集聚区污水处理厂处理后一般污染物水质达到《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中的三级排放标准方可排入园区污管网。具体详见下表；

表1-6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中三级标准
序号

项目

单位

三级标准

1

pH

--

6—9

2

BOD5
mg/L

300

3

COD

mg/L

500

4

悬浮物

mg/L

400

5

氨氮

mg/L

45
备注：氨氮参照执行《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GB/T31962-2015）B级标准



表二
	工程建设内容

1、项目概况

项目名称：健康保健食品和中药饮片资源开发项目（一期）
建设单位：青海欣科实业有限公司
建设地点：青海生物科技产业园迎新路5号食品保健品集聚区4号楼，厂址中心地理坐标为：101度45分5.057秒，36度42分26.596秒
项目基本情况：

健康保健食品和中药饮片资源开发项目位于青海省西宁市生物科技产业园食品、保健品集聚区，建设单位于2018年7月委托北京国环益达环保技术有限公司编制完成了《健康保健食品和中药饮片资源开发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2019年10月21日西宁市生态环境局以《关于健康保健食品和中药饮片资源开发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的批复》(宁环建管[2019]64号)批复同意项目建设。

本项目环评阶段设计一条保健品生产线一条、中药饮片生产线一条，在实际建设过程中，因市场需求，仅建设中药饮片生产线，本次进行分期验收，仅对中药饮片生产线进行验收。

为进一步完善相关环保手续，青海欣科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称“本公司”2023年11月对建设项目进行了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现场核查工作，并同步委托青海首环环境检测有限公司对项目进行了现场监测并出具检测报告，本公司根据检测报告并结合项目实际建设情况核查内容，编制了《健康保健食品和中药饮片资源开发项目（一期）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表》

2、项目建设内容

环评设计：本项目购买生物科技产业园区食品保健品集聚区4号楼1层厂房共1623m2，分割设置健康保健食品生产车间300m2，中药饮片生产车间600m2，产品检验室123m2，原料库房200m2，成品库房200m2，办公室200m2。设置保健品生产线1条、中药饮片生产线1条。购置生产设备共计15台。

实际建设：本项目购买生物科技产业园区食品保健品集聚区4号楼1层厂房共1623m2，分割设置中药饮片生产车间600m2，待使用车间300m2，产品检验室123m2，原料库房200m2，成品库房200m2，办公室200m2。设置了中药饮片生产线1条。购置生产设备共计14台。
详见表2-1；

表2-1    项目建设内容一览表

名称

环评设计

实际建设内容

变动情况
主体工程

生产

车间
生产车间共2间，其中：健康保健食品生产车间300m2，中药饮片生产车间600m2
设置了两间生产车间，其中中药饮片生产车间600m2，健康保健食品生产车间空置
无变动
生产

设备
共购置生产设备15台
一共购置了生产设备14台
有变动，生产设备减少一台
生产线
共2条生产线，其中：保健品生产线1条，中药饮片生产线1条
设置一条中药饮片生产线
有变动，仅设置中药饮片生产车间
辅助工程

办公

用房
200m2
本项目设置了办公用房200m2
未变动
产品

检验室
123m2
本项目设置了产品检验室123m2
未变动
公用工程

供水
食品保健品集聚区供水管网
项目供水利用了食品保健品集聚区供水管网
未变动
排水

食品保健品集聚区供电设施
项目排水利用了食品保健品集聚区供电设施
未变动
供电

生活污水：食品保健品集聚区化粪池和一体化污水处理站

生产废水：食品保健品集聚区一体化污水处理站
生活污水利用了食品保健品集聚区化粪池和一体化污水处理站

生产废水利用了食品保健品集聚区一体化污水处理站
未变动
供暖

食品保健品集聚区内燃气锅炉房
未变动
环保工程

废气

/
中药饮片生产线配套安装集气罩9个
有变动，增加9个集气罩
废水

生活污水：食品保健品集聚区化粪池和一体化污水处理站

生产废水：食品保健品集聚区一体化污水处理站
生活污水利用了食品保健品集聚区化粪池和一体化污水处理站

生产废水利用了食品保健品集聚区一体化污水处理站
未变动
固体废物

生活垃圾
分类收集后交由环卫部门清运处理
分类收集后交由环卫部门定期清运处理
未变动
中药材杂质
未变动
废弃包装
由厂家回收
厂家定期进行回收
未变动
实验废物
收集后交由有资质单位处理
分类收集在危废暂存库后交由青海宏正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未变动

注：本项目环评未提及项目建设一览表，表中环评设计根据健康保健食品和中药饮片资源开发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归纳总结
3、主要设备

项目主要生产设备详见表1-2。

表1-2   项目主要设备清单

一、中药饮片生产设备

序号

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实际数量

1

筛选机
SYJ-B
1台

2

滚筒式洗药机
XYJ-900
1台

3

电热蒸汽发生器
LZO.034-0.41-D
1台

4

可倾式蒸煮锅
ZYJ-700
1台

5

中药破碎机
BYJ-125
1台

6

煅药机
DYZ-600
1台

7

直线往复式切药机
QYJ-250
1台

8

直线式切药机
QYJ-200
1台

9

离心式切药机
QYJ-150
1台

10

热风循环烘箱
CT-I
1台

11

滚筒式炒药机
CYJ-900
1台

12

电子台秤
TCS-150
1台

13

电子案秤
ACS-30
1台

14

台式快速塑料封口机
SF-400
1台

二、实验室设备

1

高效液相色谱仪-紫外检测器
Elite P3100
1台

2

高效液相色谱仪-紫外检测器
Waters 2487
1台

3

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
UV756PC
1台

4

电子分析天平（十万分之一）
BCE551-1X
1台

5

电子分析天平（万分之一）
FA2004B
1台

6

电子分析天平（千分之一）
JA2003N
1台

7

电子天平（百分之一）
YP5002
1台

8

数显箱式电炉
SX2-4-10
1台

9

三用紫外分析仪
ZF-2
1台

10

电热鼓风干燥箱
DHG-9101-1A
1台

11

PH酸度计
PHS-3C
1台

12

水分快速测定仪
DSH-10A
1台

13

显微镜（照像系统）
TL2600B
1台

14

组织匀浆机
FSH-2
1台

15

离心机
800型
1台

16

台式高速离心机
H/TC16mm
1台

17

磁力加热搅拌器
78-1
1台

18

数显恒温水浴锅
HH-2
1台

19

超声波清洗机
JPS-60A
1台

20

玻璃仪器气流烘干器
KQ-A
1台

21

智能恒温水浴锅
HH-6S
1台

22

数显水浴恒温振荡器
SHA-82A
1台

23

高速多功能粉碎机
BL-200型
1台

24

溶剂过滤器（真空泵）
FCD-10
1台

25

万用电炉
DL-1
1台

26

KDM调温电热套
KDM
1台

27

DZTM调温电热套
DZTM 1000ml
1台

28

冰箱
BCD-176SA
1台

29

调温电热套
KEHUA
1台

30

塑料真空干燥器
HP-PC-250
1台

31

万用电炉
DL-1
1台

32

电热真空干燥箱
DZF-6020A
1台

33

选片真空泵
SN-2XZ-2
1台

4、项目变动情况说明

根据现场查看及业主提供的资料，主要变动情况有：

本次分期验收，根据实际市场需求和生产需要，本项目仅购置生产设备14台；并购置9个集气罩对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粉尘进行收集，此项为有利变动。
除以上变动内容外，其余工程内容均与环评阶段一致。上述变动不属于《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行）》（2020年12月31日）所列项，不存在重大变动。

5、劳动定员及劳动制度
本项目劳动定员13人，全年工作日270天。
6、环保投资

本项目环评设计总投资1800万元，环保投资约6万元，占总投资的0.33%；根据实际调查，本项目实际总投资为120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总额为8.5万元，占总投资的0.71%，本项目环保投资情况详见下表；

表2-3   项目环保投资一览表

项目

环评设计

实际设计

内  容

投资

内  容

投资

废气

废气治理
/
/
9个集气罩
3
噪声

噪声治理

设备隔声、减振措施
1
设备减震、隔声材料
1
固废

危废处置

危废收集桶、危废暂存间
3.5
危废收集桶、危废暂存库
3
一般固废
垃圾收集桶
0.5
若干垃圾桶
0.5
废水

生产废水

污水管网
1
污水管网
1
总计

/

6
/
8.5


	主要能源及水平衡

1、主要能源及原辅材料
表2-4   原、辅材料及能源消耗一览表

序号

名称

年消耗量（kg）
来源

1

天花粉
215.0
外购

2

白茅根
312.0
外购

3

山茱萸
248.0
外购

4

苦杏仁
358.0
外购

5

川芎
102.0
外购

6

蒺藜
335.0
外购

7

蝉蜕
270.0
外购

8

天冬
144.0
外购

9

白芍
210.0
外购

10

香附
720.0
外购

11

玄参
310.0
外购
12

吴茱萸
222.0
外购
13

淡竹叶
275.0
外购
14

辛夷
259.0
外购
15

珍珠母
381.0
外购
16

薤白
138.0
外购
17

小茴香
178.0
外购
18

芡实
196.0
外购
19

川木通
169.0
外购
20

竹茹
285.0
外购
21

郁金
496.0
外购
22

牛蒡子
293.0
外购
23

蔓荆子
135.0
外购
24

秦艽
131.0
外购
25

泽泻
418.0
外购
26

瓦楞子
500.0
外购
27

牡蛎
500.0
外购
28

栀子
426.0
外购
29

赤芍
268.0
外购
30

生地黄
549.0
外购
31

蛇床子
181.0
外购
32

太子参
428.0
外购
33

大腹毛
236.0
外购
34

干鱼腥草
367.0
外购
35

紫苏叶
138.0
外购
36

杜仲
695.0
外购
37

白及
176.0
外购
38

夏枯草
303.0
外购
39

枇杷叶
206.0
外购
40

石菖蒲
226.0
外购
41

冬瓜皮
135.0
外购
42

紫苏子
453.0
外购
43

莱菔子
990.0
外购
44

姜黄
487.0
外购
45

龙胆
354.0
外购
46

桑白皮
401.0
外购
47

鳖甲
650.0
外购
48

升麻
300.0
外购
49

续断
510.0
外购
50

玉竹
225.0
外购
51

桑椹
228.0
外购
52

佩兰
299.0
外购
53

桑枝
324.0
外购
54

合欢皮
275.0
外购
55

虎杖
176.0
外购
56

忍冬藤
332.0
外购
57

金樱子
279.0
外购
58

桑叶
301.0
外购
59

旋覆花
362.0
外购
60

乌药
308.0
外购
61

广藿香
359.0
外购
62

薄荷
328.0
外购
63

蜈蚣
22.0
外购
64

肉豆蔻
270.0
外购
65

槐花
224.0
外购
66

大血藤
362.0
外购
67

桃仁
712.0
外购
68

乌梅
347.0
外购
69

补骨脂
758.0
外购
70

（南）葶苈子
435.0
外购
71

金钱草
393.0
外购
72

干石斛（流苏石斛）
296.0
外购
73

合欢花
349.0
外购
74

电

3000KWh

依托食品保健品集聚区

75

水

948.3t

依托食品保健品集聚区
表2-5   产品检验使用试剂及年用量一览表

序号

试剂名称

规格

单位

实际年用量

一、液体试剂

1

硫酸（H2SO4）

500ml

瓶

250ml

2

盐酸（HCL）

500ml

瓶

300ml

3
乙醇

500ml

瓶

2000ml

4
乙腈

500ml

瓶

2000ml

5
石油醚（30-60）

500ml

瓶

400ml

6
石油醚（60-90）

500ml

瓶

300ml

7
甲醇（分析）

500ml

瓶

1000ml

8
甲醇（色谱）

500ml

瓶

3000ml

9
磷酸

500ml

瓶

50ml

10

甲酸

500ml

瓶

40ml

11

甲苯

500ml

瓶

400ml

12

甲酸甲酯

500ml

瓶

100ml

13

乙酸乙酯

500ml

瓶

100ml

14

乙醚

500ml

瓶

400ml

15

丙酮

500ml

瓶

100ml

16

三氯甲烷

500ml

瓶

150ml

17

氨水

500ml

瓶

50ml

18

正己烷
500ml

瓶

100ml
19

30%过氧化氢
500ml

瓶

150ml
20

硫代硫酸钠滴定液

500ml

瓶

300ml
21

乙二胺四乙酸二钠滴定液

500ml

瓶

200ml
22

0.1mol/L氢氧化钠滴定液

500ml

瓶

400ml

二、固体试剂

1

香草醛

100g

瓶

10g

2

五氧化二磷

500g

瓶

20g

3
磷酸二氢钾

500g

瓶

30g

4

三氯化铝
250g

瓶

10g

5

氢氧化钾
500g

瓶

30g

6

氯化钾
500g

瓶

20g

7

氢氧化钠
250g

瓶

40g

8

甲基红
50g
瓶

5g

9

无水硫酸钠
250g
瓶

30g

10

茚三酮
25g

瓶

5g

11

辛烷磺酸钠
25g
瓶

5g

12

乙酸铵
250g
瓶

20g

13

可溶性淀粉
500g
瓶

30g

14

无水碳酸钠

250g

瓶

50g

15

碳酸氢钠

250g

瓶

20g

16

钙黄绿素

50g

瓶

5g

17

碱性品红

50g

瓶

3g

18

磷酸二氢钠

500g

瓶

20g

19

磷酸氢二钠

500g

瓶

20g

2、项目用水量及水平衡

本项目生活污水和生产废水经园区现有的化粪池和污水处理站处理后排至市政污水管网，项目废水及污染物产生及排放情况见下表。
表2-6   项目污水产生情况

项目

类型

废水量

COD

BOD5
SS

NH3-N

中药材清洗废水
产生浓度（mg/L）
--
300
150
400
--
产生浓度（t/a）
480
0.144
0.072
0.192
--
蒸煮废水
产生浓度（mg/L）
--
600
--
300
--
产生浓度（t/a）
5
0.003
--
0.002
--
清洗废水
产生浓度（mg/L）
--
600
300
400
40
产生浓度（t/a）
14.4
0.0086
0.0043
0.0058
0.00058
生活污水
产生浓度（mg/L）
--
450
250
200
35
产生浓度（t/a）
312
0.140
0.078
0.062
0.011
综合排水
产生浓度（mg/L）
--
371
193.3
324.1
14.4
产生浓度（t/a）
811.4
0.309
0.161
0.27
0.012
表2-7   项目水平衡表   单位:m3/a

类型
用水量
排水量
中药材清洗废水
534
清洗废水
480
蒸发损耗
54
蒸煮废水
6.3
清洗废水
5
蒸发损耗
1.3
清洗废水
18
清洗废水
14.4
蒸发损耗
3.6
生活污水
390
清洗废水
312
蒸发损耗
78
本项目水平衡图详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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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4  项目水平衡图   单位：m3/a

	主要工艺流程及产污环节

本项目运营期工艺流程及产污环节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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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5   运营期工艺流程图

（1）拣选：本项目购买的中药材原料是经过初步清洗处理，拣选是为了将其中不适宜切制或达不到相应要求的药材、杂质等非药用部位去除。该过程产生不能药用的杂质。

（2）洗润：根据不同品种，拣选后的中药材采用纯水进行加压冲洗，目的是为了进一步去除药材夹带的泥沙，同时使药材质地变软，便于后续切制。该过程产生清洗废水。

（3）切片：根据不同厚度和大小规格，使用自动药材切片机进行切制成片、段、块等形状，便于调剂，提高疗效。该过程产生设备噪声。

（4）干燥：切制后的药材根据不同药材设定不同温度，采用烘干机进行干燥。该过程产生设备噪声。

（5）真空包装：采用无毒副作用的包材，经无毒杀菌车间技术处理后进行真空包装。该过程产生设备噪声。

根据调查，项目运营期工艺流程与环评设计一致。




表三

	主要污染源、污染物处理和排放

一、废气排放及处理措施

本项目运行中产生的废气主要是在净选、破碎等工序中产生的粉尘。生产车间内购置集气罩，粉尘经集气罩收集后以无组织形式排入大气中。经监测，最大排放浓度为0.285mg/m3（详见表7-2），因此粉尘排放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颗粒物无组织排放标准限值（排放浓度：1mg/m3）。

废水排放及处理措施

本项目运营期废水有中药材清洗废水、蒸煮废水、设备、地坪清洗废水、质检废水和生活污水。废水（产生量：811.4ma）经化类池处理后依托食品、保健品集聚区污水处理站处理后达到《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 中的三级排放标准后进入园区污水管网。

根据现场调查，项目区位于园区污水处理站污水管网收水范围内：目前市政污水管网已完成敷设，食品、保健品集聚区污水处理站于2018年7月由四川省国环环境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完成环境影响评价报告的编制，于2019年1月4日取得由西宁市生态环境局下发的文号为宁环建管[2019]1号的环评批复。2019年7月完成《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根据验收监测报告可知:该污水处理站远期处理规模为200m3/d，验收阶段日处理规模为50m3/d，本项目废水产生量为6.76m3/d，经本次调查，污水处理站余量很大，能够容纳本项目废水。
三、噪声排放及处理措施

本项目运营期噪声主要是切药机、切片机、炒药机等设备运行噪声。本项目将设备全部设置在了封闭车间内，调查中未发生居民投诉事件。经监测，厂界最大噪声（昼间：48.8dB（A）、夜间：45.2dB（A）），详见表7-1，满足《工业企业厂界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2类标准（昼间：60dB（A）、夜间：50dB（A）），对周围环境影响较小。

四、固体废物排放及处理措施

本项目运营期固体废弃物主要来源于净选工序中产生的中药材杂质、废包装材料及员工生活垃圾。

（1）中药材杂质：中药材拣选过程中产生的中药材杂质主要为不适宜切制或达不到相应要求的药材、泥沙、杂质等非药用部分，项目运营期中药材杂质产生量约为2.4t/a。本项目中药材杂质不含任何有毒有害成分，属于一般固体废物，与生活垃圾统一由环卫部门集中收集清运；
（2）废包装材料：该项目包装过程中将产生一定量的废弃原料，废包装材料产生量约为:0.6t/a，集中收集后由厂家回收利用；
（3）生活垃圾：该项目运营后全厂劳动定员13人，生活垃圾产生量为1.75t/a，统一由环卫部门集中收集处置
（4）危险废物：
本项目实验室废液属于危险废物，本项目产品检验废液（产生量：25L/a）)酸、碱分类收集于废液缸，并暂存于危废库，定期交由青海宏正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处理，危废处理协议详见附件。
危废均分类收集在新建的危废暂存库后定期交由有资质部门处理。

五、环保管理情况

（1）项目环境保护审批手续情况

青海欣科实业有限公司于2019年7月编制了《健康保健食品和中药饮片资源开发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2019年10月21日西宁市生态环境局对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进行了批复（宁生建管［2019］67号）。

经现场查看，青海欣科实业有限公司设立了由经理负责的环保管理机构，并安排当日上班人员作为当日兼职环保管理人员、资料齐全。排污许可已委托相关单位填报。
（2）项目自主验收情况

根据国务院关于修改《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的决定（国务院令第682号，2017.10.1）、《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国环规环评［2017］4号），2023年11月青海欣科实业有限公司进行本项目的自主验收工作，并委托青海首环环境检测有限公司进行验收监测，监测期间达到验收监测要求。


表四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主要结论及审批部门决定

4.1环境影响评价结论

1、项目概况

本项目购买生物科技产业园区食品保健品集聚区4号楼1层厂房共1623m2，设置保健品生产线1条、中药饮片生产线1条。项目总投资为180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4万元，占总投资0.2%。

2、产业政策符合性

根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产业政策指导性目录（2011年本）（2013年修正）》，建设项目未列入鼓励类、限制类及淘汰类，属允许类，并经西宁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生物科技产业园区管委会备案批准，同意建设。因此，本项目符合国家现行的产业政策。

3、环境质量现状结论

①项目所在区域SO2、NO2年均值、CO24小时平均值和O3日最大8小时平均值均满足《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中二级标准浓度。PM10年均值超标，超标率为42.9%；PM2.5年均值超标，超标率为11.4%；由此判定项目所在区域为环境空气质量不达标区。

②项目区域地表水水质考核断面中朝阳桥断面达标，满足《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中Ⅳ类标准。

③由监测和评价结果可知，4个监测点位昼夜间噪声均能满足2类、4a类区标准。
4、环境影响评价结论

施工期：

本项目施工期的环境影响主要为厂房装修废气、噪声和固废，由于本项目位于生物园区食品保健品集聚区内，且装修面积小，装修时间短，因此，本项目施工期产生的废气、噪声和固废对周围环境影响较小。

营运期：

（1）大气环境影响评价结论
本项目中药饮片所用的粉碎机和过筛机均采用密闭设备进行，粉碎机和混合机自带收集装置，对粉尘进行回收。粉碎和混合前经纯水润洗，原料含水率较高，故不产生粉尘。

（2）声环境影响评价结论

本项目建成运营后，食品保健品集聚区厂界噪声仍能达到《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2类区标准要求，不会改变目前的声环境质量，因此，对周围环境影响较小。

（3）水环境影响评价结论

本项目生产废水和生活污水经食品保健品集聚区一体化污水处理站处理达标后排入园区污水管网，再经西宁市第五污水处理厂进一步处理达标后排入北川河，污染物排放量得到进一步削减，对北川河水环境影响轻微。

（4）固废环境影响评价结论

本项目固体废物采取本环评提出的措施后，可得到妥善收集和处理，对外环境影响较小。

综上所述，本项目的建设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相关要求，符合西宁（国家级）经济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园区总体规划要求，与生物科技产业园区食品保健品集聚区相适相容，选址合理。通过评价，建设单位在落实环保投资和本环评提出的各项污染防治的前提下，各类污染物均能达标排放，因此，从环保角度分析，项目建设可行。

4.2环评批复要求 

项目环保审批部门西宁市环境保护局于2019年10月21日对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做了批复，“宁生建管［2019］64号”批复文件全文如下：

关于青海欣科实业有限公司健康保健食品和中药饮片资源开发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青海欣科实业有限公司：
你公司报送的《关于申请审批健康保健食品和中药饮片资源开发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请示》及生物科技产业园区管理委员会经济和科技发展局《关于青海欣科实业有限公司健康保健食品和中药饮片资源开发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预审意见》(宁开生经字[2019]134号)收悉。经审查研究，现批复如下：
一、青海欣科实业有限公司健康保健食品和中药饮片资源开发项目为新建项目，位于西宁经济技术开发区生物科技产业园区食品保健品集聚区。主要建设内容：项目购买生物科技产业园区食品保健品集聚区4号楼1层厂房1623m2，分割设置健康保健食品生产车间300m2，中药饮片生产车间600m2，产品检验室123m2原料库房200m2，成品库房200m2，办公室200m2；设置保健品生产线1条、中药饮片生产线1条；购置生产设备共计15台。项目给排水、供暖、供电等公用设施均依托食品保健品集聚区现有设施项目总投资180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6万元，占总投资的0.33%。
二、根据《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1年本)(2013年修正)》，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项目建设符合西宁(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园区规划及规划环评要求；符合食品保健品集聚区的产业定位。在落实“报告表”提出的各项环境保护措施的基础上，我局原则同意按照“报告表”中所列建设项目的地点、性质、规模、生产工艺、环境保护对策措施进行项目建设。
三、在项目建设和运营使用中，应认真落实“报告表”中提出的各项环保措施，并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1、加强施工期的环境管理工作，落实各项环境保护措施，严格控制噪声、废气、废水、固体废物对周围环境的影响。施工噪声排放执行《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523-2011）施工产生的固体废弃物集中收集、回收利用、规范处置。

2、项目产生的生产废水与生活污水一起进入食品、保健品集聚区内一体化污水处理站进行处理，处理后达到《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中三级标准，排入园区污水管网。
3、项目选用低噪声设备，合理布局，对粉碎机、制粒机、压片机、混合机和切片机等高噪声设备设置隔声屏障或减震装置，采取基础减振、隔声等降噪措施，确保厂界环境噪声达到《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2类标准。

4、项目实验室产生的实验废液、废化学试剂包装容器等均属于危险废物，妥善收集暂存于危废暂存间，定期交由有资质的处理单位处置，危险废物的收集、贮存、日常管理、转移运输必须严格执行《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01）和《危险废物转移联单管理办法》中的有关规定；废包装材料集中收集后由有资质单位回收利用;生产车间净选工序产生的中药材杂质集中收集后同生活垃圾一起及时由环卫部门清运。

5、加强日常环境管理，建立健全各项环境管理制度，制定监测计划开展环境监测，主动发布企业环境保护信息。对环保设施定期进行检查、维护，做好运行记录，建立相关台账，保证环保设施的正常运行。

6、本批复中未及事项，按环评报告表结论与建议执行。

四、你公司应认真履行项目实施中各环节的环保主体责任，严格执行环保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运行的“三同时”制度，工程建成后，须按规定程序实施竣工环境保护验收，验收合格后，方可投入正式营运。

五、项目批复后，如项目建设地点、性质、规模、生产工艺环境保护设施等发生重大变更，你公司应及时履行相关环保手续自环境影响报告书批复文件批准之日起，如超过5年方决定工程开工建设的，环境影响报告文件应当重新报审。

六、我局委托生物园区管委会经科局负责组织开展该项目的“三同时”监督检查和日常环境保护监督管理工作。

此复

                                              2019年10月21日
4.3环评批复要求环保措施落实情况

项目环保审批部门西宁市环境保护局于2019年10月21日对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做了批复，“宁生建管［2019］64号”批复文件要求的环保措施及其具体落实情况如下表；

表4-1  环评批复要求环保措施落实情况表

序号

环评批复要求

实际执行情况

落实情况

1

加强施工期的环境管理工作，落实各项环境保护措施，严格控制噪声、废气、废水、固体废物对周围环境的影响。施工噪声排放执行《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523-2011）施工产生的固体废弃物集中收集、回收利用、规范处置
项目利用现有建筑进行建设，项目施工期主要涉及室内装修改造及设备安装，不涉及土建施工，施工周期短。经现场调查，已无遗留环境问题
已落实

2

项目产生的生产废水与生活污水一起进入食品、保健品集聚区内一体化污水处理站进行处理，处理后达到《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中三级标准，园区污水管网
根据现场踏勘，实验室废液经收集后暂存于危废库，定期由青海宏正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收集处置；其余废水经化类池收集后排入园区污水站处理。

已落实

3
项目选用低噪声设备，合理布局，对粉碎机、制粒机、压片机、混合机和切片机等高噪声设备设置隔声屏障或减震装置，采取基础减振、隔声等降噪措施，确保厂界环境噪声达到《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2类标准
生产车间内购置集气罩，粉尘经集气罩收集后以无组织形式排入大气中。经监测，最大排放浓度为0.285mg/m3，粉尘排放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颗粒物无组织排放标准限值（排放浓度：1mg/m3）。
已落实

4
项目实验室产生的实验废液、废化学试剂包装容器等均属于危险废物，妥善收集暂存于危废暂存间，定期交由有资质的处理单位处置，危险废物的收集、贮存、日常管理、转移运输必须严格执行《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01）和《危险废物转移联单管理办法》中的有关规定；废包装材料集中收集后由有资质单位回收利用；生产车间净选工序产生的中药材杂质集中收集后同生活垃圾一起及时由环卫部门清运
一般固废集中收集后交由环卫部门统一清运：实验室废液暂存于危废库，交由青海宏正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处置。
已落实



表五

	验收监测质量保证及质量控制

1、采样方法

（1）厂界噪声：《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

（2）无组织废气：《环境空气 总悬浮颗粒物的测定 重量法》（HJ1263-2022）；
2、监测分析方法及使用仪器

验收监测分析方法按照国家标准分析方法进行，具体详见下表；

表5-1  监测分析方法一览表

序号
污染物类型
监测项目

监测分析方法依据
使用仪器名称及编号
检出限
1
噪声

厂界噪声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 12348-2008）
声校准器AWA6022A

QHSH-YQ-036
多功能声级计AWA5688 QHSH-YQ-032
28.0dB(A)

（仪器）

2

无组织废气

颗粒物
《环境空气 总悬浮颗粒物的测定 重量法》（HJ1263-2022）

综合大气采样器KB-6120E

QHSH-YQ-015
QHSH-YQ-016
QHSH-YQ-017
QHSH-YQ-018
电子天平
QHSH-YQ-057
7ug/m3
3、质量控制和质量保证

1、严格按照青海首环环境检测有限公司资质认定证书能力规定的监测分析方法进行监测与分析。

2、任务单、原始记录、数据报告单应有唯一性标识。

3、监测期间，生产工况及环保措施正常运行。

4、监测点位设置合理规范，能保证监测数据具有科学性和代表性。

5、验收监测采样和测试的人员均持有国家竣工验收培训考核合格证及青海省环境保护厅颁发的上岗证。

6、监测数据和报告执行了三级审核制度，监测期间各项质控措施结果均受控。




表六

	验收监测内容

1、验收监测因子及点位布设
通过对各类污染物排放及各类污染物治理效率的监测，本项目验收监测内容确定如下：

（1）厂界噪声：厂界南1#、厂界西2#、厂界北3#；
（2）无组织废气：厂界上风向、厂界下风向1#、厂界下风向2#、厂界下风向3#。
监测具体项目及频次详见表6-1；噪声监测点位见图6-1。

2、验收监测内容
表6-1   验收现场监测内容及点位一览表

监测点位

监测项目

监测频次

监测时间

无组织废气
厂界上、下风向
总悬浮颗粒物
3次/天，2天
2023.11.1-11.2
噪声
厂界南、西、北侧
连续等效A声级
昼夜各一次，2天
2023.11.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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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1   监测点位图


表七

	验收监测期间生产工况记录

经过调查，本项目设计年生产中药饮片500t，实际验收监测期间年产50t中药饮片，项目监测期间，主体工程和环保工程均正常运营，本次验收监测符合验收监测规定。

	验收监测结果
1、噪声监测结果

噪声监测期间在厂界四周设置了3个厂界噪声监测点，共设3个监测点位，东侧因连接其他企业无法检测；

噪声监测结果见下表

表7-1   噪声监测结果   单位：dB(A)

检测点位

检测日期

2023.11.1
2023.11.2
2023.11.1
2023.11.2
昼间

夜间

N1#

厂界南
45.5
45.6
45.2
41.6
N2#

厂界西
48.8
47.1
42.6
41.6
N3#

厂界北

46.8
45.7
42.0
41.5
最大值

47.1
45.2
标准值

60
50
达标情况

达标

达标

标准来源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84-2008）中的2类标准

根据以上检测结果，项目厂界噪声值均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3类标准限值。

2、无组织废气监测结果

无组织废气（颗粒物）检测期间在厂界四周设置了4个无组织废气检测点，上风向1个，下风向3个

无组织废气检测结果见下表。
表7-2   无组织废气监测结果   单位：mg/m3

检测点位
分析项目
采样时间
分析结果
最大值
标准值
达标情况
标准来源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上风向
总悬浮颗粒物
2023.11.1
0.184
0.185
0.183
0.185
1.0
达标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
下风向1#
0.234
0.234
0.233
0.234
达标
下风向2#
0.283
0.267
0.283
0.283
达标
下风向3#
0.267
0.267
0.271
0.271
达标
上风向
总悬浮颗粒物
2023.11.2
0.183
0.184
0.183
0.184
达标
下风向1#
0.238
0.237
0.234
0.238
达标
下风向2#
0.285
0.267
0.284
0.285
达标
下风向3#
0.267
0.267
0..268
0.268
达标
根据以上检测结果，项目无组织废气（颗粒物）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中的二级排放浓度限值（颗粒物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1.0mg/m3）。




表八

	验收监测结论

1、验收监测结果及分析

（1）废气

本项目运行中产生的废气主要是在净选、破碎等工序中产生的粉尘。生产车间内购置集气罩，粉尘经集气罩收集后以无组织形式排入大气中。经监测，最大排放浓度为0.285mg/m3，因此粉尘排放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颗粒物无组织排放标准限值（排放浓度：1mg/m3）。
（2）噪声

本项目运营期噪声主要是切药机、切片机、炒药机等设备运行噪声。本项目将设备全部设置在了封闭车间内，调查中未发生居民投诉事件。经监测，厂界最大噪声（昼间：48.8dB（A）、夜间：45.2dB（A）），满足《工业企业厂界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2类标准（昼间：60dB（A）、夜间：50dB（A）），对周围环境影响较小。

（3）废水

本项目运营期废水有中药材清洗废水、蒸煮废水、设备、地坪清洗废水、质检废水和生活污水。废水（产生量：811.4ma）经化类池处理后依托食品、保健品集聚区污水处理站处理后达到《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中的三级排放标准后进入园区污水管网。

（4）固体废弃物

中药材杂质：本项目中药材杂质不含任何有毒有害成分，属于一般固体废物，与生活垃圾统一由环卫部门集中收集清运；
废包装材料：该项目包装过程中将产生一定量的废弃原料，集中收集后由厂家回收利用；
生活垃圾：生活垃圾统一由环卫部门集中收集处置
危险废物：本项目实验室废液属于危险废物，酸、碱分类收集于废液缸，并暂存于危废库，定期交由青海宏正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处理。
2、总体结论

健康保健食品和中药饮片资源开发项目遵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规定，按照环评要求建设，严格执行“三同时”制度。经现场检查和监测，厂界噪声、废气、废水、监测结果，固废处置措施均达到验收执行标准要求。环境保护设施运营正常、管理到位，该项目的环评批复基本得到落实。满足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条件，本项目可通过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3、建议

（1）加强厂房内洒水和清扫，降低粉尘产生。

（2）严格管理危险废物的贮存与转运，并建立环保运营管理台账。
附件

本验收监测表应附以下附件：

1、项目委托书
2、《关于健康保健食品和中药饮片资源开发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宁生建管［2019］61号）；

3、检测报告；

4、危险废物处置协议。



